株洲市顺天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株洲市天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实质合并破产重整案

附件2：
保密承诺函
致：株洲市顺天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株洲市天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

鉴于承诺人（以下简称“我方”）将接触株洲市顺天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株洲市天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件（以下简称“本案”）中的有关资料、信息，为保护相关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我方特做出如下承诺：
保密信息的范围

“保密信息”指我方在参与本案招募意向投资人过程中及在破产重整过程中，自管理人处或经管理人协助获取的有关顺天公司或天玺公司的任何商业、营销、技术、运营数据或其他资料所记载的资料、信息及获取的其他与顺天公司或天玺公司破产重整有关信息，应视为保密的资料、信息。
非保密信息
1、该保密信息已经或正在变成普通大众可以获取的资料；

2、我方能书面证明收到或获取披露资料之前已经熟知或通过合法途径获取的资料；

3、顺天公司或天玺公司已公开的信息。

保密信息的权属

顺天公司或天玺公司享有保密信息的所有权，我方不享有上述保密信息的所有权、排他独占使用权、再许可使用权或其他权利。我方对上述“保密信息”使用的方式和程度仅限于在取得管理人或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事先同意和本承诺中约定的范围内。

保密义务

对保密信息，我方（含我方从事此次意向投资人招募工作的负责人、雇员以及聘用的中介顾问等相关工作人员）在此承诺：

1、保护保密信息，采取所有保密措施和制度保护该保密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我方为保护其自有保密信息所采用的措施和制度；

2、不泄露任何保密信息给任何第三方（我方从事此次意向投资人招募工作的负责人、雇员以及聘用的中介顾问除外）；

3、除用于参与意向投资人招募、重整投资决策、制作重整计划、履行重整计划之外，任何时候均不得利用该保密信息；

4、不复制或通过其他非正常途径使用该保密信息。我方应当与能接触该保密信息的员工、代理等签订一份实质内容与本协议相似的保密协议。

责任承担

如果我方违反本协议约定义务，给顺天公司或天玺公司造成损失的及因此导致顺天公司或天玺公司对第三方承担责任的，我方自愿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同时，我方自愿放弃未来继续参与顺天公司或天玺公司投资人招募活动。

保密信息的返还、销毁或永久删除
根据招募意向投资人的实际需要，管理人有权要求我方将保密信息载体或复制件予以返还、销毁或永久删除，但国家或者行业协会另有规定的除外。

费用承担
因履行本协议发生的任何费用，我方自愿自行承担。

保密时限
我方承诺保密时限为伍年，自本承诺函签订之日起起算。
保密承诺的延伸
我方所作出的承诺，对顺天公司或天玺公司破产重整案件所涉及的债务人及债权人及其他利益关系人具有同等效力。
其他
本承诺函自我方签字盖章后发生法律效力，且承诺不能撤回、变更、不能声明作废，不受相关协议是否签订、解除、目的实现等情况的影响。

承诺人（盖章）：

授权代表：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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